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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熟理工学院专职科研岗位管理暂行办法 

常理工[2009]13 号 

为进一步推进我校科技工作的发展，规范我校科研管理和人事管理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岗位设置 

专职科研岗位是学校根据学科建设和科研发展的需要而设置的岗位，由学

校统一管理，科技处和人事处具体负责管理。专职科研岗位设置办法为： 

（一）学校按照不超过教学科研岗位总数的 5%设立专职科研岗位，纳入编

制管理，实行总量控制，滚动使用。 

（二）专职科研岗位分为三级：研究员岗、副研究员岗、助理研究员岗。 

（三）专职科研岗位一般设置在省部级及以上的重点学科、重点实验室、

重点研究基地和学术创新团队、以及国家、省部级科研项目上；也可以根据学

校科研计划的需要而申请设置。 

（四）每项国家级课题每年可申请设置 1 个科研岗位，每项省部级课题每

年可申请设置 0.5 个科研岗位。承担合作科研课题或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委托科

研项目，每年每项进入我校科研账户经费 15 万元（不含设备代购费和外协费

用）以上，可设置 1 个科研岗位。 

二、岗位聘任 

（一）岗位申报。申请者本人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，说明聘期内完成工作

任务与目标，明确各年度完成的任务与取得的成果，经所在院系单位领导签署

意见后报科技处。 

（二）申报资历。申请研究员岗位，原则上需具备正高专业技术职务资

格；教学科研成绩突出的副教授，若研究工作特殊需要，可申请研究员岗位。

申请副研究员岗位，需具备副高专业技术职务资格。助理研究员岗位一般由博

士或在读博士生担任。 

（三）岗位评议。专职科研岗位采取同行专家评议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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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实施聘任。由科技处根据评议结果和总量控制要求与被聘者签订任

期岗位聘任合同，聘期分为一年和二年两种，并报人事处和教务处备案。 

 

三、岗位职责 

（一）职责确定。专职科研岗位的职责由学校根据论证材料、专家评估结

论来确定，并予以公示。各个岗位的具体职责不做统一的规定。 

（二）专职科研人员在其聘期内原则上不承担教学任务。 

四、考核办法和津贴发放 

（一）专职科研岗位的考核由科技处负责实施，报人事处、教务处备案。 

（二）专职科研岗位考核内容是岗位职责，以考核标志性成果为主。考核

每年进行一次，聘期结束考核要有总体评价意见。考核结果报人事处、教务处

备案。 

（三）津贴发放。年度工作考核合格，学校发放专职科研人员的业绩津

贴，其中岗位津贴部分由学校承担，并核发至所聘单位。 

五、其他规定 

（一）已经聘任为教学岗位的人员，若转变为专职科研岗位，按照本办法

管理。 

（二）现承担主要行政管理工作者，不能申报专职科研岗位。 

（三）受聘为专职科研岗位的人员，在聘期结束后，视其工作业绩，可回

原教学科研岗位工作，也可以继续申请专职科研岗位。 

（四）专职科研各级岗位每年聘任一次。 

六、附则 

（一）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。 

（二）本办法由科技处和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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